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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介绍参会的嘉宾和股东情况 

二、宣读会议审议的议案相关内容 

1、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3、审议关于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之有效期的议案。 

三、大会对上述议案逐项进行审议、股东提问（相关人员分别回答提问） 

四、股东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 

五、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工作人员点票、监票、汇总现场表决结果 

六、宣读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结果 

七、通过交易所系统统计并宣布现场及网络投票的最终结果 

八、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十、会议结束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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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一： 

 

关于增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 2024年 6月 3日召开的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现拟增补吕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原独立董事辞职 

1、公司董事会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收到独立董事胡志刚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胡志刚先生因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六年，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董事会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决策与投融资管理委员会委员、提

名与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委员、薪酬与绩效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2、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胡志刚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

董事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职责至新任独立董事产生之日。 

3、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应有 3名独立董事组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现有独立董事 2名，尚缺独立董事 1名。现公司拟增补 1名独立董事，满足《公

司章程》对董事会及独立董事人数的要求。 

 

二、增补独立董事候选人程序 



4 

 

1、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一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决定。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与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 2024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4年 5

月 20日召开，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提交董事会审议的议

案》。董事会提名与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对吕伟先生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

资格进行了全面审查，认为该候选人的独立性、专业工作经验、上市公司运作基本知

识、个人品德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同意提名吕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吕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独立董事候选人吕伟先生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任职资格无异议，根据《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可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

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以上的股东可以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向董事会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会将在收到符合条件的股东对新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提名后的 2日内公告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及简历。 

 

三、增补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吕伟先生，现年 46岁，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南京大学会计系讲师；现任南京大

学会计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已在国内外专业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及参

加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曾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担任访问学者。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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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常州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已辞

职）。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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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二： 

 

关于延长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7 月 6日、2023年 7月 24

日分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可转债发行”）相关事宜审议

通过了《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南京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述会议审议

结果，本次可转债发行方案等相关决议的有效期为十二个月，自发行方案经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即 2023年 7月 24日至 2024年 7月 23日。 

鉴于本次可转债发行相关决议有效期即将届满，为保证本次发行的持续、有效、顺

利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

会将本次发行方案等有关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十二个月，即延

长至 2025年 7月 23 日。除上述延长有效期外，本次可转债发行方案的其他事项和内

容保持不变。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6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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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三： 

 

关于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之有效期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年 7 月 6日、2023年 7月 24

日分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就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可转债发行”）相关事宜审议

通过了《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述会议审议结果，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本次可转债发行相关事宜有效期为十二个月，自相关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计算，即 2023年 7月 24日至 2024年 7月 23日。 

鉴于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期即将届满，为保证

本次发行的持续、有效、顺利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

期延长至前次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十二个月，即延长至 2025年 7月 23日。除上述延长

有效期外，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可转债发行相关事宜的其他授权事项

和内容保持不变。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6月 21日 


